
【附件一】 

 



【附件二】  

宜蘭縣宜蘭市凱旋國小家長會 107學年度第一次家長代表大會暨委員會議記錄 

時間：民國 107 年 10 月 5 日（星期五）19：00 地點：凱旋國小校史室 

主席：林聰明會長   記錄：黃文彬 

一、 會議開始，報告出席人數：應到 41 人，實到 25 人，達法訂開會人數。 

二、通過本次會議議程。 

三、主席致詞：略。 

四、校務工作報告：略。 

五、提案討論 。 

(一) 選舉 107 學年度(第 33 屆)家長委員會委員、常務委員、會長、副會長。 

決議： 
1. 選舉家長委員：出席代表：25人；領取選票：25張，廢票 1張。當選委員名單：【參閱

附件三】。 

2. 選舉常務委員：出席委員：12人；領取選票：12張。當選常務委員名單：【參閱附件四】。 

3. 選舉會長、副會長：出席委員：12人。經家長委員會協調結果，全體一致推選林聰明為本

屆家長委員會會長，副會長由會長邀請郭美春、劉騏彰、余年華、丁士翔擔任。 

(二) 推舉家長委員參加學校各項會議名單。 

  決議：名單【參閱附件五】。 

(三) 審議 106學年度經費收支預算。 

決議：依提案通過【請參閱附件六】 

六、臨時動議： 

提案一 

提案人： 余年華 

案  由： 建請增設校門口反光鏡一案。 

說  明： 1、經多位家長反映，學校校門口車道出口往凱旋路，因車道設計過窄，且出口

兩側路樹有礙觀察車況，以致無法前預判，多次險象發生。又查校門出口對

象並無設置左右轉向反光鏡，及任何輔助判斷設施。 

2、期盼校方能主動通知協調，盡速完成增設，以免憾事發生。 

辦  法： 1、請學校提出增設申請。 

2、知會里長及區公所會勘 。 

決  議： 會長將邀集各相關單位會勘，做全面性的考量、適當的設置。 

 

提案二 

提案人： 余年華 

案  由： 建請學校收取相關費用時，能提供繳費證明。 

說  明： 1、學校辦理學生活動有需繳交費用，但發現學校並無提供繳費後之相關證明之

事件。 

2、學校直接收費或代收款項，因有時由學生繳納或其他因素，校方偶有無法查

驗是否有收取或完成之困擾，家長有時也無法確認學生是否真的有繳交。 

3、鑒於理財教育及實務證明需求，保障雙方，建請學校相關收費應提供最基本

簡易收費憑證，以資證明。 



辦  法： 依討論決議執行。 

決  議： 請家長事先在聯絡簿上告知導師，導師會協助確認。此外，學校行政相關單位會

製作收費證明當場交給學生，請學生帶回去給家長，唯收據仍會在費用全部收齊

後，統一製作發給學生。 

 

七、主席結論：略。 

八、散會。21 時 20 分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

 



【附件五】 

   

 



【附件六】 

 


